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芯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长芯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参

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设立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海通并购（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并购资本”）、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益流实业总公司、上海益流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泰州海陵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长飞资本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飞资本”）、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作为“华能信托.

尊承亨裕财富传承信托168号”的受托人）、上海浦益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

立上海并购私募投资基金三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市场

监督管理机关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上海并购基金三期”“基金”），并签

署《上海并购私募投资基金三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以下简称

“合伙协议”）。上海并购基金三期全体合伙人拟认缴出资总额为8.3亿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4,000万元，占合伙企业出资总额

的4.82%。

（二）关联交易情况

长飞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飞光纤”）全资子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本次投资事项属于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过去十二个月未与同一关联人或其他关联人进行类别相同的交易。

（三）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庄丹、Peter Johannes Wijnandus Marie Bongaerts （扬帮卡）、周理晶、郑昕、

罗杰回避表决、关联监事Jinpei Yang（杨锦培）回避表决。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名称：海通并购（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8604203Y

成立时间：2014年4月4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一路99号16号楼A座A201-1室

法定代表人：陈超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海通并购资本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

司股份的情形。

登记备案情况：海通并购资本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为：P1010851。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5,100 51.00%

2 上海益流实业总公司 1,600 16.00%

3 上实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1,000 10.00%

4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0.00%

5 百冠投资有限公司 800 8.00%

6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 5.00%

合计 10,000 100.00%

（二）有限合伙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控股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81002684U

成立时间：2008年10月23日

出资额：5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14楼10-17室

法定代表人：张向阳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

其他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形

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 100.00%

合计 550,000 100.00%

（三）有限合伙人——上海益流实业总公司

名称：上海益流实业总公司

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133933779U

成立时间：1993年2月23日

出资额：1,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南沙工业区城南路121号

法定代表人：瞿坤章

经营范围：液化气石油制品燃气用具设备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原料(除危险

品)木材及制品橡塑原料及制品;建材家用电器饮食贮气设备管道机械日用百货

农副产品机电设备汽配摩配日用五金;纺织原料及制品工艺品玩具,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上海益流实业总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形式

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有限合伙人——上海益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益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5638738N

成立时间：2002年12月17日

出资额：7,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

808室

法定代表人：邢惠江

经营范围：液化气、天然气及燃气用具设备的管理、安装、维修,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机电设备、橡塑制品及原料、汽摩配件销售,商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上海益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益流实业总公司 4,970 70.00%

2 上海市南汇液化气公司 2,130 30.00%

合计 7,100 100.00%

（五）有限合伙人——泰州海陵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泰州海陵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02785993494H

成立时间：2006年4月11日



出资额：505,8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泰州市海陵区南通路318号

法定代表人：冯山俊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产经营,土地整理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泰州海陵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

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泰州海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5,800 100.00%

合计 505,800 100.00%

（六）有限合伙人——长飞资本

名称：武汉市长飞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20UQ70

成立时间：2018年10月16日

注册资本：9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9号光纤（一期）行政楼栋1层260

室

法定代表人：庄丹

经营范围：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长飞资本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长飞光纤全资子公司，

为公司关联法人。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98,000 100.00%

合计 98,000 100.00%

（七）有限合伙人——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名称：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214413134U

成立时间：2002年9月29日

出资额：619,455.7406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55号贵州金融城一期商务区

10号楼23、24层

法定代表人：孙磊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资

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

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



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

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

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受托境外理财业务；以固有资

产从事股权投资业务；股指期货交易（基础类）业务（非以投机为目的）；法律

法规规定或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形

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股东结构：

（八）有限合伙人——上海浦益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浦益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HA97408

成立时间：2018年9月21日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420,743.5958 67.92%

2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94,993.10 31.48%

3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9.98 0.16%

4 贵州省技术改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97.58 0.16%

5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贵阳有限责任公司 568.54 0.09%

6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25.1089 0.08%

7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4.7622 0.07%

8 贵州开磷有限责任公司 193.0737 0.03%

合计 619,455.7406 100.00%



出资额：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惠南镇公园新村8幢12号106室

法定代表人：黄进

经营范围：燃气设备及配件、塑料制品、建筑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机电设

备、消防设备、电线电缆、通讯器材、机械设备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商务信

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电子科技、计算机

软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上海浦益实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形

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股东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上海益流实业总公司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及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并购私募投资基金三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

称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公路277号5楼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海通并购资本

关联关系情况：除本核查意见中已披露的情况外，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或认购基金份额的情况，亦

不存在在基金以及基金管理人中任职等可能导致利益输送或利益冲突的情况。



合伙人信息：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1 海通并购（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20%

2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29,000 34.94%

3 上海益流实业总公司 26,000 31.33%

4 上海益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000 6.02%

5 泰州海陵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000 6.02%

6 武汉市长飞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000 7.23%

7 长芯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 4.82%

8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代表华能信托·尊承亨裕

财富传承信托 168号）
4,000 4.82%

9 上海浦益实业有限公司 3,000 3.61%

合计 83,000 100.00%

（二）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期限：本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8年，自合伙企业完成设立登记，取

得营业执照，依法正式成立之日起算。投资期届满之后，合伙企业除存续性活动

外不得进行任何投资活动。退出期后仍有存续项目的，经合伙人大会同意可以延

长2年。

根据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普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投资期届满前提议并

由合伙人会议批准，上海并购基金三期的投资期和退出期均可另作调整。若上海

并购基金三期投资的全部项目在合伙企业的经营期届满前全部完成退出，经合伙

人会议批准，合伙企业可提前解散。

投资领域：主要聚焦于高端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

国家政策支持产业的并购等股权投资机会，开展投资。

管理和决策机制：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海通并购资本

担任，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决定合伙企业的取得、持有、管理、维持和处置基金的

资产，负责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行政管理、日常运营管理。合伙企业设投资决

策委员会，负责合伙企业业务的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投资决



策委员会的决议应由全体成员2/3以上投赞成票方能通过。

4、管理费：在合伙企业投资期内，管理费为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2.0%/

年；在合伙企业投资退出期内，年管理费为基金尚未完全退出项目的初始投资本

金的2.0%/年。

5、收益分配机制：合伙企业的非项目处置收益（如有）在扣除合伙企业费

用后如有剩余，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

具体的分配方案。若合伙企业有项目处置收益，则项目处置收益按项目退出时点

进行分配，最长不应超过项目全部退出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合伙企业的

项目处置收益具体分配顺序如下：

（1）按照合伙企业对该项目的投资本金及各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

比例向各合伙人分配该项目的投资本金；

（2）若上述分配后仍有剩余的，继续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直至各合

伙人获得的分配金额之和达到以基金对该项目投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化投资收

益率6%（单利）计算的金额为止（按照先进先出原则分段统计该项目自每笔投

资款支付日至每笔投资本金退出之日的收益计算期间）；

（3）若上述分配后仍有剩余的，按最高为该项目收益的15%的比例提取风

险准备金，用于弥补合伙企业其他项目产生的投资亏损；但提取的风险准备金金

额累积达到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20%时，可不再提取；

（4）若上述分配后仍有剩余收益的，则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达到上述

第二步中向全体合伙人分配金额总额的25%；

（5）该项目处置收益用于支付上述所有分配项后的剩余部分，20%分配给

普通合伙人，80%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份额的相应比例进行分配；

（6）如果项目处置收益按上述顺序分配时遇到不足以支付（1）、（2）序

列的情况，则该序列之后的所有序列不再分配，由合伙企业所提取的风险准备金

对（1）、（2）序列应付但未付的差额进行弥补；

（7）合伙企业到期终止后，前期提取的风险准备金如弥补完上述（1）、（2）

序列应付但未付的差额后仍有结余的，80%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份额的相应



比例分配给各合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参与投资并购基金，旨在借助专业投资机构在股权投资领域的资源

与优势，拓宽公司的投资渠道，助力公司巩固并提升市场地位。

2、参与投资并购基金存在以下风险：

1）基金目前处于筹备阶段，尚未正式签署合伙协议，未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

2）基金存在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募集到足够资金的风险，在成立过程中有一

定的不确定性，具体投资领域、投资进度、投资收益等尚待进一步明确，在投资

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风险因素影

响，但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投资风险敞口不超过其出资额。

3、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和关联监事回避表决，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公司战略和发展需要，未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对公司参

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芯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江 煌 彭成浩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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